《东港区B14地块项目（大连绿地中心南区）》
环境影响评价公告
东港区B14地块项目（大连绿地中心南区）位于中山区东港B14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约3.78万m2，总建筑面积为271,814.2 m2，用地性质为公寓及公建。
目前建设单位已经取得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认书》、《规划设计条件》，且项目详规已经通过大连市规划局的审批，具体见附件。
一、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概况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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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环境问题

  主要污染源及污染因子统计

	项目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施工期
	施工场地
	施工扬尘及施工设备噪声

	营运期
	大气环境
	地下停车场汽车尾气
	SO2、NO2、CO、CnHm

	
	
	公寓厨房废气
	SO2、NO2、油烟

	
	声环境
	配套设备噪声
	设备噪声

	
	水环境
	生活污水
	COD、SS、动植物油、氨氮

	
	固体废弃物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

	
	
	装修危废
	废油漆桶


三、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

（一）施工扬尘
（1）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应根据《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规定设置施工标志牌、现场平面布置图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环境保护、文明施工制度板。
（2）施工场地周边必须设置高度在1.8m以上的围档（视地方要求可适当增加），在邻近秀月街现状居民住宅一侧应增加围档高度，围挡间无缝隙，围挡底端须设置防溢座。

（3）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废弃物等易产生扬尘物质应当密闭处理。
（4）施工期间，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出入口内侧设置洗车平台，
（5）进出工地的物料、渣土、垃圾运输车辆的防尘措施、运输路线和时间。（6）天气预报4级风以上天气应停止产生扬尘的施工作业，例如土方工程、拆除作业等。

（7）扬尘防治人员配置说明。应有专人负责逸散性材料、垃圾、渣土、裸地等密闭、覆盖、洒水作业，车辆清洗作业等并记录扬尘控制措施的实施情况。

（8）施工期间需使用混凝土时，应当使用预拌混凝土或者进行密闭搅拌并配备防尘除尘装置，严禁现场露天搅拌。

（9）施工期间，应对工地建筑结构脚手架外侧设置有效抑尘的防尘网或防尘布。

（10）施工期间，工地内建筑上层具有粉尘逸散性的工程材料、渣土或废弃物输送至地面或地下楼层时，须从电梯孔道、建筑内部管道或密闭输送管道输送，或者进行人工打包装框搬运，不得凌空抛撒。

（11）施工期间，施工工地内车行道路，应采取铺设钢板、铺设混凝土、铺设沥青混凝土、铺设用礁渣、细石或其它功能相当的材料等措施之一，防止机动车扬尘。

（12）施工期间，对于工地内裸露地面，应采取覆盖防尘布或防尘网；铺设钢板、混凝土、沥青混凝土、礁渣、细石或其他功能相当的材料；植被绿化；每周洒水两次；地表压实处理并洒水；根据抑尘剂性能，定期喷洒抑尘剂。

（二）施工噪声
（1）降低声源的噪声强度
（2）采用局部吸声、隔声降噪技术

（3）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合理布局施工场地
白天人们对噪声的忍耐性强一些，受影响的人群较少；而夜间人们需要休息，对噪声的忍耐性较差。要求晚二十二时至次日六时不得施工作业，以免施工噪声扰民。
（4）加强施工队伍的教育，提高职工的环保意识，减低人为噪声
营运期
（一）废气

（1）厨房和涉及餐饮项目公建厨房煤气燃烧产生的废气及油烟

居民厨房和涉及餐饮项目公建厨房烹饪过程煤气燃烧产生的废气及油烟经过内壁式排烟道由建筑物顶部有组织排放。要求建设单位必须保证烟道的建设质量，防止油烟异味影响周围环境。

（2）地下车库汽车尾气

①地下停车场的通风系统独立设置，不与上层通风系统混为一个系统。

②关于气流组织，要求排风口布置均匀，应使在任何地方的烟雾都不能聚集不散。要求本项目地下停车场的汽车尾气引至地面空地或绿化带处排放；要求地下停车场内的风机设在设备间内，上方无居民住宅。为防止此部分废气对周边环境及行人造成影响，要求排风口应设在距居民住宅、人行道相对较远处，出口朝向避开易受影响的居民住宅及人行道等处，并进行景观处理。
（二）废水

本项目排水实施雨污分流制，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市政下水管网，进入寺沟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

（三）固废

本项目投入使用后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生活垃圾全部袋装化，日产日清，并由小区物业管理部门派专人负责收集清运，送至小区内的垃圾收集房暂存、分类，再由市政垃圾清运车及时外运。垃圾房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垃圾渗滤液收集，设专用渗滤液收集槽，垃圾房地面应铺设防渗层，垃圾房内同时要设异味清除系统。
（四）噪声

本项目换热站、泵站、变电所、风机等设备均设在地下室内，所处位置上方无居民住宅。建设单位通过采取隔声、消声和减振措施后并经墙体隔声后可降低噪声40～45dB(A)，噪声传播至外界可低于45dB(A)，满足1类区标准。
电梯电机本身噪声不高，且安装在高层住宅楼的屋顶机房内，其噪声对外界影响较小。在对电梯间作隔声、减振处理后，电梯运行噪声传播至设备间外也可达标。各种设备噪声传播至居民住宅内应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宅建筑规范》（GB503688—2005）中的规定，传播到规划居民住宅处，卧室、起居室在关窗状态下昼间50dB (A)，夜间40dB (A)。
对于进出小区的车辆交通噪声，可通过控制交通量、加强交通管理、加强绿化以及铺设低噪声路面等方法尽量控制。
（5）公建
从对住宅的环境保护要求出发，根据《大连市城市饮食娱乐服务企业污染防治管理办法》（大连市人民政府令第85号），居民住宅区内禁止开办歌舞厅、游戏厅、机动车维修业、废旧物资回收、加工业服务项目。对于引入餐饮项目，必须做专门的排烟管道；如进驻洗浴行业，应对屋面及楼层做防潮防渗处理，洗浴蒸汽要求由专用防潮防渗烟道排放。
对入驻公建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境管理的相关规定；入驻的公建项目中，对产生废水、废气、废渣、粉尘、恶臭气体、噪声及振动等污染因素严重的项目不得接纳；对可能产生环境影响的项目，需单独办理相应的环保手续并采取相应的环保措施，未经允许，不得接纳，其产生的污染物由该单位负责处理，所有污染物必须实现达标排放。总之，公建部分规划内容以不对居民居住环境产生干扰、不影响居民舒适生活环境为原则。
四、综合评价结论
本项目选址于东港区B14地块，目前，本项目详规已经通过大连市规划局的审批，建设选址符合城市发展规划。
建设单位应将本项目周边环境予以公示，包括周围规划路及东南侧东海热电厂等对项目的影响，确保公众的知情权。同时对项目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认真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在建设过程中严格遵守环保制度、法规等，则本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投入使用后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从环保角度来看，本项目是可行的。
五、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名称：大连市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地址：大连市沙河口区星海电子商场B座5楼
E-mail：dlhb@dhz.com.cn

联系电话：84699197（84682437、84666554）－823
传真：84686336

六、 公示期限
1. 公示时间：2011年3月2日－2011年3月15日。
2.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2011年3月2日－2011年3月15日。
七、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从环保角度出发，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请简要说明原因。公众意见调查表如下：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大连市中山区东港商务区B14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为271,814.2m2，建筑内容为3栋49F公建式公寓，两栋公建与公寓混合建筑，一栋商业公建。周围环境如下： 
东侧：为空地。

南侧：隔商检局办公楼及长江路为东海热电厂和嘉洲阳光住宅小区，嘉洲阳光住宅小区与本项目的最近距离为260m，热电厂烟囱距本项目的最近距离约为500m；
西侧：为万达集团建设用地（目前正在施工建设）。
北侧：为隔着东港区B04地块为国际会议中心
2.调查对象：项目附近工作人员及途经人员。

	                          被调查人基本情况

	姓名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工作单位或居住地
	

	联系电话
	

	公众参与调查内容，请您认真考虑后填写

	您是否听说过本项目
	听说过
	
	没有
	

	您认为可能对本项目产生影响的环境影响因素是什么
	项目南侧东海热电厂

烟囱烟气
	项目东侧、南侧、北侧规划道路交通噪声
	无影响

	
	
	
	

	您认为该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
	有影响但能接受
	影响太大不能接受
	无影响

	
	
	
	

	您认为本项目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的因素主要是什么
	废气
	废水
	噪声
	无影响

	
	
	
	
	

	您认为本项目是否适合在本地建设
	适合
	不适合

	
	
	


